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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方正

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以现场会议

加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现场设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

平洋保险大厦公司会议室。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 名，董事何其聪先

生、韦俊民先生、汪辉文先生、何亚刚先生、赵大建先生、赵志军先

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陈晓龙先生、叶林先生、黄卫平先生以电话方

式参会。监事会主席陆琦女士、监事郑华先生和董事会秘书熊郁柳女

士列席现场会议，监事杨克森女士因无法联系未列席本次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其聪先生召集和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整合工

作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完成收购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民族证券”）100%股权，民族证券成为方正证券全资子公司。但由



 

于各种原因，公司至今未能实现对民族证券的实际控制。2014 年 9

月以来，民族证券发生了 20.5 亿元自有资金投向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事件，虽经监管机构责令整改、方正证券专项核查、民族证券自查等

多方工作，截至目前，20.5 亿元款项的真实情况尚未彻底查清，仍

有 18.415 亿元资金未转回。2015 年 7月 1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2015

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民族证券2015年分类监管评级为CCC。因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报送的月度《证券公司综合监管报表》有误，

2015 年 7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向民族证券发出《关于对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取限制业务活动、暂停核准业务申请以

及谴责措施的决定》（[2015]48 号），暂停了民族证券自营业务（固

定收益证券自营除外）及新业务申请，民族证券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也受到了谴责。另外，民族证券目前有多名高管失联，无法正常履职。

上述情况已经对民族证券的日常经营产生巨大影响，出现了展业困

难、融资渠道减少、客户与员工流失等严峻问题。 

为落实监管部门相关要求、推进整合工作、切实化解和防范风险，

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公司作为民族证券唯一股东，拟立即

启动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工作。 

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应遵循依法合规、合情合理、稳定有

序、条块结合、统筹安排、合理配置的原则，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家公

司的资源优势，提高整体运营效率、节约成本，发挥协同效应。 

1、董事会与监事会换届原则 

对民族证券董事会和监事会进行换届，以方正证券和民族证券管



 

理层、方正证券股东代表（含民族证券原股东代表）、民族证券职工

代表为基础组建新一届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完善民族证券法人治理结

构，为整合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人员整合原则 

为平稳推进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的业务整合，结合双方公司的需

要，方正证券选聘民族证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总裁助理在方正证券

任相应级别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助理总裁。民族证券高级管理人员

中因各种原因缺位和不适合继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其职务由方正

证券派出管理人员暂时兼任。通过上述安排，促进两家公司在管理与

业务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 

随着整合工作的推进，通过内部提拔和市场选聘等方式补充民族

证券管理队伍，逐步解决方正证券管理人员在民族证券兼职的情况。 

业务整合期间，依据民族证券原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保持各

层级干部、员工职务职级基本稳定，保持薪酬水平总体稳定。同时，

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稳定内部员工，吸引市场优秀人才。 

3、业务整合原则 

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的业务整合，应遵循先易后难、先前台后后

台的原则，以业务整合为先导，资产、人员跟着牌照、业务走，整合

过程中切实维护好客户与员工利益。在上述原则下，公司执行委员会

成立整合工作组织机构，统筹研究制定经纪、投行、自营、资管和研

究等业务以及中后台整合方案。 

在遵循上述整合原则基础上，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负



 

责具体推进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设置两公司整合工作组织机构及进行相关的人员安排； 

2、制定并执行具体整合方案； 

3、提交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必要的审批或报备； 

4、聘请中介机构； 

5、其他与整合相关的工作。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民族证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民族证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换届，具体方案如下： 

1、董事会成员 

董事六人：何亚刚先生、徐子兵先生、施光耀先生、赵亚男女士、

李亚良先生、翁先定先生； 

独立董事三人：谢思敏先生、李轩先生、秦家文先生。 

上述人员在取得相关任职资格批复后正式履行职务，组成民族证

券第四届董事会。 

2、监事会成员 

监事三人：牛晓莉女士、徐建伟先生、徐国华先生； 

两名职工代表监事由民族证券职工代表大会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产生。 

上述人员在取得相关任职资格批复后正式履行职务，组成民族证

券第四届监事会。 

3、建议聘请赵大建先生为民族证券名誉董事长 



 

民族证券原董事长赵大建先生因年龄原因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新

一届民族证券董事，公司充分肯定赵大建先生为民族证券公司的发展

所做的贡献，并建议民族证券新一届董事会聘请赵大建先生任民族证

券名誉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 6 票，反对 1 票，弃权 2 票。 

董事赵大建先生对议案 2 投弃权票，理由如下： 

有关第 2 项议案应充分考虑民族证券原股东的利益，这样更有利

于公司重组的顺利推进。 

董事黄卫平先生对议案 2 投弃权票，理由如下： 

作为独立董事，我全力支持方正证券与民族证券的整合工作，及

民族证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宜。股东之间磨合意见还有不统一的

地方，建议进一步沟通，争取在共治基础上尽快推进实质整合。过渡

期间，还是以赵大建先生为董事长宜于平稳过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子兵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执行委员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

任徐子兵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1）担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彭子瑄担任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执行委员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

任彭子瑄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2）担任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董事陈晓龙先生对议案 1 至议案 4 投反对票，理由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795 号文，以及《方正证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修订稿）》，方正证券应在 5 年内逐步整合民

族证券相关资产、业务及人员，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因此，无论是从监管部门要求的角度，还是从方正证券公司应当

严格履行披露信息的角度，在整合民族证券一事上，都应当秉承“逐

步整合，平稳处理”的原则。但如方正证券公司选择在此时对民族证

券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对人员和业务进行大规模整合，必将

严重加剧民族证券公司的动荡，更不利于方正证券公司和民族证券公

司的平稳、健康发展，亦无法保障方正证券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人对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四个议案投反对票。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 1： 

徐子兵先生简历 

徐子兵先生，1965 年出生，硕士。曾任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

公司项目经理，联合证券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长春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新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新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民族证券副总裁。

现任民族证券董事、总裁、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附件 2： 

彭子瑄女士简历 

彭子瑄女士，1970 年出生，博士。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

行科员，中国租赁有限公司重组委员会委员兼总裁助理，宝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深

圳文思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张江丙阳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副总

裁，民族证券董事长助理。现任民族证券董事会秘书、执行委员会委

员。 

 

 


